和平区节能降耗专项资金使用办法及解读

　　
和平区节能降耗专项资金使用办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天津市节约能源条例》、《天津市公共机构节能办法》和市政府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区政府节能工作目标任务的要求，为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推进我区节能工作深入开展，制定本办法。
一、节能降耗专项资金的设立
由区财政设立节能降耗专项资金，按照每年10% 递增的原则，安排下一年度节能降耗专项资金。区财政局负责年度节能降耗专项资金的拨付，区商务委负责节能降耗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
二、节能降耗专项资金的使用
节能专项资金仅限于支持在和平区注册满一年以上的独立法人（包括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组织）。区商务委作为节能降耗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全区节能降耗工作的组织推动、目标责任评价考核、项目申报、评审及兑现。  
（一）给予资金支持的范围
1.支持符合市工信委要求的都市工业园建设项目、电力需求侧项目、节能技术改造项目、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以及节能灶具、变频电梯、节能制冷设备、煤改燃设备更新、建筑节能改造等项目；
2.支持利用节能新技术、新产品，积极推广使用绿色照明产品的项目；
3.支持节能机构健全，建立能源消耗统计台账，准确填报能源消耗数据，做好重点用能单位负责人备案，开展能源审计、能量平衡测试的单位；
4.给予开展节能教育、培训、宣传，以及组织相关活动等的公共机构及企业资金支持；
    5.给予年度市级、区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奖励；
    6.给予年度节能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表彰和奖励；
7.节能工作学习考察及必要费用支出等。
（二）不给予资金支持的范围
1.经评审组评审未达标的项目；
    2.教育、培训、宣传、活动未制定方案的；
    3.项目申报单位弄虚作假，虚报瞒报，将追回兑现资金，两年内不受理项目申报；
4.项目复核复验不合格且在整改期内未达标或擅自挪用专项资金，将追回支持资金，两年内不受理项目申报；
5.企业、单位同年度只享受一个节能项目资金支持；
三、节能降耗资金支持的额度
（一）由区节能降耗评审组对节能降耗改造项目和节能技术进步效果进行评定，按照项目实际投资总额确定支持比例，支持资金不超过10万元；
（二）对于荣获国家级、市级节能项目鼓励资金的企业，按照获得资金5%-10%的比例，给予配套资金支持。
（三）教育、培训、宣传等活动支持资金最高为5万元；
（四）荣获市级节约型示范单位最高一次性奖励10万元，区级的最高一次性奖励5万元；
（五）学习考察及其他相关活动按比例给予支持。
四、节能降耗资金的申报程序
由区商务委负责年度节能项目申报的组织实施，按照规定程序申报流程如下：
（一）申报单位准备及上报材料
    1.填报《和平区节能项目专项资金申请表》（见表1），节能宣传活动等需报送节能活动方案。
    2.填写报送《和平区节能项目专项资金申报承诺书》，（见表2）。
    3.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4.项目立项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5.银行贷款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
    6.项目设计施工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
7.设备采购合同复印件及发票复印件（加盖公章）。
8.荣获国家级、市级节能奖励的相关文件资料（加盖公章）。
（二）项目初审。由区商务委对项目进行初审（15个工作日），初审后向项目申报单位反馈意见。
（三）项目申报单位修改项目申报书（5个工作日内）。
（四）评审组进行评审，对通过的项目予以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五）公示期满，予以办理鼓励支持资金拨付手续。
（六）对项目进行年度复核复验。
五、节能降耗资金的监督管理
节能专项资金的使用，接受审计部门的监管。定期向节能降耗领导小组汇报资金使用情况。建立支持项目评估评价体系，完善绩效追踪机制。
 
关于和平区节能降耗专项资金
使用办法的解读
 
一、节能降耗专项资金设立的依据是什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天津市节约能源条例》、《天津市公共机构节能办法》和市政府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区政府节能工作目标任务的要求，为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推进我区节能工作深入开展，制定本办法。
二、节能降耗专项资金如何使用？
节能专项资金仅限于支持在和平区注册满一年以上的独立法人（包括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组织）。区商务委作为节能降耗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全区节能降耗工作的组织推动、目标责任评价考核、项目申报、评审及兑现。   
三、给予资金支持的范围有哪些？
1.支持符合市工信委要求的都市工业园建设项目、电力需求侧项目、节能技术改造项目、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以及节能灶具、变频电梯、节能制冷设备、煤改燃设备更新、建筑节能改造等项目；
2.支持利用节能新技术、新产品，积极推广使用绿色照明产品的项目；
3.支持节能机构健全，建立能源消耗统计台账，准确填报能源消耗数据，做好重点用能单位负责人备案，开展能源审计、能量平衡测试的单位；
4.给予开展节能教育、培训、宣传，以及组织相关活动等的公共机构及企业资金支持；
    5.给予年度市级、区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奖励；
    6.给予年度节能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表彰和奖励；
7.节能工作学习考察及必要费用支出等。
四、不给予资金支持的范围有哪些？
1.经评审组评审未达标的项目；
    2.教育、培训、宣传、活动未制定方案的；
    3.项目申报单位弄虚作假，虚报瞒报，将追回兑现资金，两年内不受理项目申报；
4.项目复核复验不合格且在整改期内未达标或擅自挪用专项资金，将追回支持资金，两年内不受理项目申报；
5.企业、单位同年度只享受一个节能项目资金支持；
五、节能降耗资金支持的额度是多少？
（一）由区节能降耗评审组对节能降耗改造项目和节能技术进步效果进行评定，按照项目实际投资总额确定支持比例，支持资金不超过10万元；
（二）对于荣获国家级、市级节能项目鼓励资金的企业，按照获得资金5%-10%的比例，给予配套资金支持。
（三）教育、培训、宣传等活动支持资金最高为5万元；
（四）荣获市级节约型示范单位最高一次性奖励10万元，区级的最高一次性奖励5万元；
（五）学习考察及其他相关活动按比例给予支持。
六、企业如何进行节能降耗资金的申报？
由区商务委负责年度节能项目申报的组织实施，按照规定程序申报流程如下：
（一）申报单位准备及上报材料
    1.填报《和平区节能项目专项资金申请表》（见表1），节能宣传活动等需报送节能活动方案。
    2.填写报送《和平区节能项目专项资金申报承诺书》，（见表2）。
    3.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4.项目立项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5.银行贷款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
    6.项目设计施工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
7.设备采购合同复印件及发票复印件（加盖公章）。
8.荣获国家级、市级节能奖励的相关文件资料（加盖公章）。 
（二）项目初审。由区商务委对项目进行初审（15个工作日），初审后向项目申报单位反馈意见。
（三）项目申报单位修改项目申报书（5个工作日内）。 
（四）评审组进行评审，对通过的项目予以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五）公示期满，予以办理鼓励支持资金拨付手续。
（六）对项目进行年度复核复验。 
七、如何对节能降耗资金进行监督管理？
节能专项资金的使用，接受审计部门的监管。定期向节能降耗领导小组汇报资金使用情况。建立支持项目评估评价体系，完善绩效追踪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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